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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昆山地方税务局 
     昆地税函〔2016〕59号 

 

 

昆山地税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工作机制的通知 

 

稽查局，各分局、科（室、中心、所）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室《昆山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

作考核意见》（昆政办发〔2016〕169号）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信

用工作机制，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信用工作开展具体内容 

（一）加强纳税信用管理。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纳

税信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公告》（公告〔2014〕40号）和《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纳税信用管理若干业务口径的公告》（税务总

局公告〔2015〕85 号），对纳税人的纳税信用信息开展采集、评

价、确定、发布和应用等活动，管理过程遵循客观公正、标准统

一、分级分类、动态调整的原则。同时积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

设，与相关部门建立信用信息共建共享机制，推动纳税信用与其

他社会信用联动管理。 

（二）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和审核。严格按照市信用办对信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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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范围、信息记录的格式、信息系统对接的规定归集信用数据，

做到归集的信用数据符合规范性、准确性，完整性要求；加强对

信用信息数据的审核，各科室、分局上报的信用信息数据，须经

征管科技科核实和分管局领导审核同意。 

（三）建立信用报告和信用承诺制度。建立健全信用管理相

关制度，开发纳税信用信息化管理系统，提供本地区单户纳税人

信用报告、整体纳税人信用报告，分析本地区纳税信用状况，引

导和规范本地区纳税信用管理工作，提升纳税人税收遵从度。配

合市信用诚信体系建设，参与信用承诺的试点工作。 

（四）加强信用信息数据的安全与保护。根据纳税人信息保

密原则，地税部门通过数据交换的方式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供，未

经核实和审批同意公开的信用信息数据，不予公开；同时，加强

计算机操作人员的管理，严格执行计算机信息化操作管理程序。 

（五）建立信用分类监管、联动监管制度。根据《国家税务

总局关于发布〈纳税信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公告》（公告〔2014〕

40号）和《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涉税失信行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苏地税规〔2014〕7号），将纳税信用级别设 A、B、C、D四级，

将失信行为按适用对象分为纳税人失信名单和自然人失信名单。

按照守信激励，失信惩戒的原则，实行差别管理。对列入失信名

单的纳税人及自然人，加强内部管控。将相关涉税失信信息融入

到政府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纳入全省统一的社会法人、自然人失

信惩戒联动管理机制中，以强化对失信名单的结果应用。存在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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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失信行为的纳税人将在各类荣誉、信用等级评定，许可获取，

招标投标，融资授信等方面受到一定的制约和影响。 

同时，将外部参考信息在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中记录，与

纳税信用评价信息形成联动机制。 

（六）确定年度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工作。按照市信用办年度

信用工作要求，结合地税部门实际工作安排，每年确定至少一项

信用重点工作，重点工作应明确责任科室、编制实施方案、如实

记录完成情况等。 

（七）加强信用宣传和培训。积极参加市级各项诚信宣传活

动，结合地税部门职能，有主题、有典型，开展形式多样、富有

成效的宣传活动；明确信息宣传任务，各分局每季度至少提供 1

条信用信息。加强诚信教育培训，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信用知

识培训和法律法规学习，每年组织开展专题知识培训不少于 1次，

全面提高税务干部诚信意识，促进税务干部运用信用知识开展税

务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和涉税失信行为管理等工作。 

二、信用工作开展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信用体系工作领导

小组不定期召开专题工作会议，研究新情况，解决新问题；各单

位负责人要抓好本单位的信用工作，要把信用体系建设贯穿于税

收工作全过程，要按照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，扎实做好信用体系

建设各项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责任落实。信用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性、综合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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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各单位要按照《2016年昆山市信用体系建建设工作考核意

见》（昆政办发〔2016〕169号）的要求，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、

研究措施、任务分解、责任到人，形成各负其责、运转顺畅、齐

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 

（三）加强考核通报。征管科技科定期组织信用工作开展情况

的督查和通报，并且将信用工作督查结果作为年度绩效考核参考。 

 

 

 

苏州市昆山地方税务局 

2016年 10月 18日 

 

 

（对下只发电子文档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  信息公开选项：免予公开 

苏州市昆山地方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科承办      办公室2016年10月18日印发 


